
当孩子拥有个人教育计划 (IEP) 时，家长享有正当程序权利。 正当
程序是指法律规定必须遵循的程序，以确保所有儿童都能获得免费

且适当的教育 (FAPE)，并确保家长有机会参与孩子的教育计划并了
解为孩子做出的教育决定。

家长有权参与。

家长有权安排在自己可以参加的时间进行会议。

家长有权邀请其他人员（通过特殊专业知识了解此孩子）参加会

议。

如有需要，家长有权要求提供口译员。

 家长有权获得充分的信息。
家长有权收到孩子的评估报告副本。

家长有权以他们偏好的语言获悉为孩子做出的教育决定。

有时，家长会被要求同意对其孩子的教育计划进行更改或更新。

为了表示同意，家长应收到一份以他们偏好的语言撰写的书面通

知，告知拟议的更新和/或更改。如果需要，家长还应有机会在
签署文件之前讨论该计划。

家长同意是自愿的。家长可以随时撤回同意。

父母有权提出异议。

家长可以要求调解员协助解决他们与学校之间的任何纠纷。

家长有权要求举行公正的听证会，由一位中立的听证官（必须是

纽约州执业律师）审查学校和家长的论点和证据，然后再就结果

做出决定。

家长有权对他们不同意的决定提出上诉。

父母权利


